
臺南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會 

法規委員會議案審查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至 3 時 51 分 

地    點：永華議會 1 樓小型簡報室 

主    席：召集人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出席議員：李偉智、蔡育輝、陳昆和、林燕祝、蔡旺詮、楊中成 

列席議員：陳秋宏、方一峰、許至椿、陳怡珍、尤榮智、李中岑、盧崑福、

蔡蘇秋金、沈家鳳、李宗翰、黃麗招、吳禹寰、林美燕 

列席人員： 

臺南市政府經發局 

局長陳凱凌、能源科科長楊良載、專委吳建德、專員邱馨儀、助理

員林立璇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局長李建裕、漁業科科長吳國霖、農地管理工程科科長張順得、森

林及自然保育科科長朱健明、簡任技正周志勳 

臺南市政府法制處 

處長尤天厚、副處長楊璿圓、法制行政科科長曾博欣、科員蘇珮儀 

第三方代表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執行長凃又文、七股沿海土地資源保護協會理事

長楊惠欽、七股區三股里里長黃仙立 

本    會： 

專門委員：周俊廷 

記    錄：劉貞秀   

議    程：審查第 3 屆第 2 次定期會法規議提 1-制定「台南市設置地面型太

陽能光電設施審查自治條例」。 

審查結果：詳如「議案審查意見報告書」。 

 



臺南市議會第 3 屆第 7 次定期會 

議案審查意見報告書 

◎法規委員會 

【第 3屆第 2次定期會議員提案-市法規案】 

類別 案號 提案人 案       由 審查意見 

法規 
議提 

1 

郭信良 

陳昆和 

蔡秋蘭 

蔡蘇秋金 

方一峰 

制定「台南市設置地面型太陽

能光電設施審查自治條例」，

請審議。 

一、本案擱置，將來提

案人若要撤回，則

尊重提案人之權能

及思考。在此之後，

請提案人與市府各

相關單位充分溝

通。 

二、有關市府訂定之

「臺南市太陽光電

設施設置監督管理

辦法」，市府依地方

制度法規定之程序

函報行政院備查，

雖不違法但仍顯出

對本會不尊重，建

請市府日後應多注

意。 

三、請市府經發局針對

地方需求及疑義，

多舉辦說明會說明

「臺南市太陽光電

設施設置監督管理

辦法」，定期、不定

期做滾動式檢討。 

 


